
关于开展省级“十四五”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备案的通知

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能源局，有关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及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发展改革委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》第八条规定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

府管理能源工作的部门应会同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，依据全国可再生能源开发

利用规划和本行政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长期目标，编制本行政区域可再生能

源开发利用规划，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，报国家能源主管部门备案，并组织实

施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等九部门已联合印发《“十四五”可再生能源发

展规划》。请有关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在 2022年 4 月 28 日前，将本地区《“十四

五”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》报我局备案；尚未完成“十四五”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

编制和印发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，请在规划编制和印发后 10个工作日内完

成备案；未专门编制“十四五”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，请

将有关规划中涉及可再生能源发展相关内容报送备案。

开展省级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备案是落实可再生能源法的要求，请你们高度

重视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备案工作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陈永胜，010-819295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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